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
）二次

（ 65312926040300512004）

一、招标条件

本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次（招标项目编号：6531

2926040300512004）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援疆资金，招标人为伽师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

2．项目规模：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设备

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及给排水、供

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标段1

标段（包）编号：65312926040300512004001

标段（包）名称：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

次

招标范围：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

设备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

及给排水、供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本次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期间的配合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设备、材料、采购，从工程开工到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

全部工作内容及相应的后期维护及技术支持和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1．企业资质要求：施工单位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且有安

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设计单位须具备：【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或工程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运营单位资质要求：须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

照且有相应的特种陶瓷制造，日用陶瓷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经营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1）拟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必须满足下列条

件：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

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3）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

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2）施工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合格有效的【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含以上，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负责人。（3）设计负责人资格要求：须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含）以上或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4）运营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陶瓷专业）资格。注：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和施工项目经理可由同一人担任。

3．投标其他条件：（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2）安全生

产许可证要求：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施工单位提供）；（3）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4）施工业绩要求：近三年内（2023年5月12日－2026年5月12日）承担

过类似施工项目或类似工程总承包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发包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工程接收证书(工程交（

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以工程接收或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设计业绩要求：合同协议书复印件，（

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类似业绩认定标准：类似业绩指与发包工程建设规模相似或结构类型或使用功能相同的

工程设计、施工或工程总承包项目。（5）财务要求：联合体牵头人提供近三年(指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和财务报

表附注。（新成立企业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6）信誉要求：在投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在下列名单被执行

期或处罚内：“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4）查询“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授权委托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jzsc.mohurd.gov.cn）查询“黑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记录”

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黑名单）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发生的诉讼和仲

裁情况仅限于投标人败诉的，且与履行施工合同相关的案件，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

诉讼)。（7）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企业联合体牵头人需提供喀什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

日起有效期1个月。各投标单位联合体牵头人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联系人：陈阳，0998­2671025，单位名称：伽师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祖力胡马尔·吾拉木，联系电话：0998­6737069，地址：伽师县迎宾路25号。

（8）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

的投标；②以联合体方式参加本项目招标的，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参加联合体项目的投标单位

不得超过3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本项目牵头单位为施工单位；③联合体中标后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05月13日到 2026年06月01日

2．获取方式：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3．招标文件费用：0.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 2026年06月02日 10:30

2．递交方法：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06月02日 10:30

2．开标方式：不见面开标

3．开标地点：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七、其他公告内容

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2、具体内容及开标时间以招标文件为准；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

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均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澄清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

式通知所有潜在的投标人，请各潜在投标人及时关注本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负；4、监督部门：伽师县招标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0998­6735308；5、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援疆

资金。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伽师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泽

煜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督机构：伽师县招标

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尚游 联 系 人：叶豪飞
联 系 人：伽师县招标投

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 话：18699827419 电 话：18152988776 电 话：0998­6735308

2026年05月13日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签章）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
）二次

（ 65312926040300512004）

一、招标条件

本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次（招标项目编号：6531

2926040300512004）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援疆资金，招标人为伽师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

2．项目规模：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设备

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及给排水、供

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标段1

标段（包）编号：65312926040300512004001

标段（包）名称：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

次

招标范围：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

设备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

及给排水、供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本次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期间的配合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设备、材料、采购，从工程开工到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

全部工作内容及相应的后期维护及技术支持和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1．企业资质要求：施工单位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且有安

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设计单位须具备：【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或工程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运营单位资质要求：须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

照且有相应的特种陶瓷制造，日用陶瓷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经营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1）拟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必须满足下列条

件：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

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3）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

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2）施工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合格有效的【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含以上，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负责人。（3）设计负责人资格要求：须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含）以上或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4）运营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陶瓷专业）资格。注：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和施工项目经理可由同一人担任。

3．投标其他条件：（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2）安全生

产许可证要求：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施工单位提供）；（3）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4）施工业绩要求：近三年内（2023年5月12日－2026年5月12日）承担

过类似施工项目或类似工程总承包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发包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工程接收证书(工程交（

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以工程接收或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设计业绩要求：合同协议书复印件，（

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类似业绩认定标准：类似业绩指与发包工程建设规模相似或结构类型或使用功能相同的

工程设计、施工或工程总承包项目。（5）财务要求：联合体牵头人提供近三年(指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和财务报

表附注。（新成立企业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6）信誉要求：在投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在下列名单被执行

期或处罚内：“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4）查询“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授权委托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jzsc.mohurd.gov.cn）查询“黑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记录”

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黑名单）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发生的诉讼和仲

裁情况仅限于投标人败诉的，且与履行施工合同相关的案件，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

诉讼)。（7）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企业联合体牵头人需提供喀什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

日起有效期1个月。各投标单位联合体牵头人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联系人：陈阳，0998­2671025，单位名称：伽师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祖力胡马尔·吾拉木，联系电话：0998­6737069，地址：伽师县迎宾路25号。

（8）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

的投标；②以联合体方式参加本项目招标的，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参加联合体项目的投标单位

不得超过3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本项目牵头单位为施工单位；③联合体中标后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05月13日到 2026年06月01日

2．获取方式：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3．招标文件费用：0.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 2026年06月02日 10:30

2．递交方法：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06月02日 10:30

2．开标方式：不见面开标

3．开标地点：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七、其他公告内容

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2、具体内容及开标时间以招标文件为准；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

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均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澄清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

式通知所有潜在的投标人，请各潜在投标人及时关注本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负；4、监督部门：伽师县招标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0998­6735308；5、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援疆

资金。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伽师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泽

煜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督机构：伽师县招标

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尚游 联 系 人：叶豪飞
联 系 人：伽师县招标投

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 话：18699827419 电 话：18152988776 电 话：0998­6735308

2026年05月13日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签章）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
）二次

（ 65312926040300512004）

一、招标条件

本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次（招标项目编号：6531

2926040300512004）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援疆资金，招标人为伽师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

2．项目规模：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设备

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及给排水、供

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标段1

标段（包）编号：65312926040300512004001

标段（包）名称：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

次

招标范围：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

设备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

及给排水、供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本次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期间的配合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设备、材料、采购，从工程开工到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

全部工作内容及相应的后期维护及技术支持和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1．企业资质要求：施工单位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且有安

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设计单位须具备：【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或工程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运营单位资质要求：须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

照且有相应的特种陶瓷制造，日用陶瓷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经营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1）拟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必须满足下列条

件：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

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3）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

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2）施工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合格有效的【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含以上，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负责人。（3）设计负责人资格要求：须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含）以上或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4）运营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陶瓷专业）资格。注：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和施工项目经理可由同一人担任。

3．投标其他条件：（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2）安全生

产许可证要求：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施工单位提供）；（3）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4）施工业绩要求：近三年内（2023年5月12日－2026年5月12日）承担

过类似施工项目或类似工程总承包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发包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工程接收证书(工程交（

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以工程接收或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设计业绩要求：合同协议书复印件，（

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类似业绩认定标准：类似业绩指与发包工程建设规模相似或结构类型或使用功能相同的

工程设计、施工或工程总承包项目。（5）财务要求：联合体牵头人提供近三年(指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和财务报

表附注。（新成立企业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6）信誉要求：在投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在下列名单被执行

期或处罚内：“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4）查询“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授权委托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jzsc.mohurd.gov.cn）查询“黑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记录”

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黑名单）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发生的诉讼和仲

裁情况仅限于投标人败诉的，且与履行施工合同相关的案件，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

诉讼)。（7）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企业联合体牵头人需提供喀什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

日起有效期1个月。各投标单位联合体牵头人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联系人：陈阳，0998­2671025，单位名称：伽师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祖力胡马尔·吾拉木，联系电话：0998­6737069，地址：伽师县迎宾路25号。

（8）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

的投标；②以联合体方式参加本项目招标的，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参加联合体项目的投标单位

不得超过3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本项目牵头单位为施工单位；③联合体中标后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05月13日到 2026年06月01日

2．获取方式：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3．招标文件费用：0.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 2026年06月02日 10:30

2．递交方法：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06月02日 10:30

2．开标方式：不见面开标

3．开标地点：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七、其他公告内容

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2、具体内容及开标时间以招标文件为准；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

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均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澄清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

式通知所有潜在的投标人，请各潜在投标人及时关注本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负；4、监督部门：伽师县招标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0998­6735308；5、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援疆

资金。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伽师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泽

煜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督机构：伽师县招标

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尚游 联 系 人：叶豪飞
联 系 人：伽师县招标投

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 话：18699827419 电 话：18152988776 电 话：0998­6735308

2026年05月13日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签章）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
）二次

（ 65312926040300512004）

一、招标条件

本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次（招标项目编号：6531

2926040300512004）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援疆资金，招标人为伽师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

2．项目规模：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设备

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及给排水、供

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标段1

标段（包）编号：65312926040300512004001

标段（包）名称：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

次

招标范围：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

设备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

及给排水、供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本次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期间的配合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设备、材料、采购，从工程开工到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

全部工作内容及相应的后期维护及技术支持和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1．企业资质要求：施工单位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且有安

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设计单位须具备：【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或工程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运营单位资质要求：须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

照且有相应的特种陶瓷制造，日用陶瓷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经营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1）拟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必须满足下列条

件：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

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3）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

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2）施工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合格有效的【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含以上，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负责人。（3）设计负责人资格要求：须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含）以上或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4）运营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陶瓷专业）资格。注：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和施工项目经理可由同一人担任。

3．投标其他条件：（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2）安全生

产许可证要求：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施工单位提供）；（3）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4）施工业绩要求：近三年内（2023年5月12日－2026年5月12日）承担

过类似施工项目或类似工程总承包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发包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工程接收证书(工程交（

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以工程接收或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设计业绩要求：合同协议书复印件，（

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类似业绩认定标准：类似业绩指与发包工程建设规模相似或结构类型或使用功能相同的

工程设计、施工或工程总承包项目。（5）财务要求：联合体牵头人提供近三年(指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和财务报

表附注。（新成立企业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6）信誉要求：在投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在下列名单被执行

期或处罚内：“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4）查询“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授权委托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jzsc.mohurd.gov.cn）查询“黑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记录”

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黑名单）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发生的诉讼和仲

裁情况仅限于投标人败诉的，且与履行施工合同相关的案件，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

诉讼)。（7）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企业联合体牵头人需提供喀什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

日起有效期1个月。各投标单位联合体牵头人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联系人：陈阳，0998­2671025，单位名称：伽师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祖力胡马尔·吾拉木，联系电话：0998­6737069，地址：伽师县迎宾路25号。

（8）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

的投标；②以联合体方式参加本项目招标的，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参加联合体项目的投标单位

不得超过3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本项目牵头单位为施工单位；③联合体中标后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05月13日到 2026年06月01日

2．获取方式：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3．招标文件费用：0.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 2026年06月02日 10:30

2．递交方法：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06月02日 10:30

2．开标方式：不见面开标

3．开标地点：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七、其他公告内容

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2、具体内容及开标时间以招标文件为准；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

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均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澄清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

式通知所有潜在的投标人，请各潜在投标人及时关注本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负；4、监督部门：伽师县招标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0998­6735308；5、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援疆

资金。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伽师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泽

煜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督机构：伽师县招标

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尚游 联 系 人：叶豪飞
联 系 人：伽师县招标投

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 话：18699827419 电 话：18152988776 电 话：0998­6735308

2026年05月13日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签章）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
）二次

（ 65312926040300512004）

一、招标条件

本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次（招标项目编号：6531

2926040300512004）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援疆资金，招标人为伽师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

2．项目规模：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设备

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及给排水、供

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标段1

标段（包）编号：65312926040300512004001

标段（包）名称： 喀什地区伽师工业园区绿色产业发展标准厂房(一期)建设项目（EPC+O模式）二

次

招标范围： 新建三栋单体，总建筑面积为15206.96平方米，其中4号综合厂房14613.71平方米、5号

设备用房333.19平方米、地下消防水池260.06平方米，主入口标识构筑物一座及厂区内部道路、停车位

及给排水、供电、消防、通信等附属设施设备。（本次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含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期间的配合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设备、材料、采购，从工程开工到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

全部工作内容及相应的后期维护及技术支持和运营管理等相关工作。）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1．企业资质要求：施工单位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且有安

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设计单位须具备：【建筑行业(

建筑工程)乙级】含以上或工程设计建筑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运营单位资质要求：须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

照且有相应的特种陶瓷制造，日用陶瓷制造，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经营范围。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1）拟派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必须满足下列条

件：1）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2）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

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3）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行

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2）施工项目经理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合格有效的【建筑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含以上，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项目的项目负责人。（3）设计负责人资格要求：须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含）以上或相关

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4）运营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艺美术师（艺术陶瓷专业）资格。注：工程总承包项目经

理和施工项目经理可由同一人担任。

3．投标其他条件：（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2）安全生

产许可证要求：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施工单位提供）；（3）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工程总承包能力；（4）施工业绩要求：近三年内（2023年5月12日－2026年5月12日）承担

过类似施工项目或类似工程总承包项目，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发包通知书、合同协议书和工程接收证书(工程交（

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以工程接收或竣工验收日期为准；设计业绩要求：合同协议书复印件，（

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类似业绩认定标准：类似业绩指与发包工程建设规模相似或结构类型或使用功能相同的

工程设计、施工或工程总承包项目。（5）财务要求：联合体牵头人提供近三年(指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

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和财务报

表附注。（新成立企业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6）信誉要求：在投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在下列名单被执行

期或处罚内：“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4）查询“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查询”、“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

失信被执行人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查询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

授权委托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jzsc.mohurd.gov.cn）查询“黑名单”及“失信联合惩戒记录”

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黑名单）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查询的“诉讼和仲裁情况”(发生的诉讼和仲

裁情况仅限于投标人败诉的，且与履行施工合同相关的案件，不包括调解结案以及未裁决的仲裁或未终审判决的

诉讼)。（7）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企业联合体牵头人需提供喀什

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

日起有效期1个月。各投标单位联合体牵头人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联系人：陈阳，0998­2671025，单位名称：伽师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祖力胡马尔·吾拉木，联系电话：0998­6737069，地址：伽师县迎宾路25号。

（8）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

的投标；②以联合体方式参加本项目招标的，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参加联合体项目的投标单位

不得超过3家，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本项目牵头单位为施工单位；③联合体中标后

，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05月13日到 2026年06月01日

2．获取方式：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3．招标文件费用：0.00元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截止时间： 2026年06月02日 10:30

2．递交方法：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http://www.ggzykashi.cn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1．开标时间：2026年06月02日 10:30

2．开标方式：不见面开标

3．开标地点：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七、其他公告内容

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2、具体内容及开标时间以招标文件为准；3、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的澄

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均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澄清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

式通知所有潜在的投标人，请各潜在投标人及时关注本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负；4、监督部门：伽师县招标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0998­6735308；5、本项目资金来源为援疆

资金。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伽师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泽

煜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督机构：伽师县招标

投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 系 人：尚游 联 系 人：叶豪飞
联 系 人：伽师县招标投

标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 话：18699827419 电 话：18152988776 电 话：0998­6735308

2026年05月13日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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